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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會計處理 
商業會計法 (民國 98 年 06 月 03 日修正) 
第 50 條 

購入之商譽、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特許權及其他等無形資產，應以實際成本為取得成本。 

前項無形資產以自行發展取得者，僅得以申請登記之成本作為取得成本，其發生之研究支出及發展支

出，應作為當期費用。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無形資產之經濟效益期限可合理估計者，應按照效益存續期限攤銷；商譽及其他經濟效益期限無法合

理估計之無形資產，應定期評估其價值，如有減損，損失應予認列。 

商業創業期間發生之費用，應作為當期費用。 

前項所稱創業期間，係指商業自開始籌備至所計劃之主要營業活動開始且產生重要收入前所涵蓋之期

間。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民國 95 年 11 月 30 日 修正) 

第 19 條 
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存在而具經濟價值之資產；其科目分類與評價及應加註釋事項如下： 

一、商標權：指依法取得或購入之商標權；其評價，按未攤銷成本為之。 

二、專利權：指依法取得或購入之專利權；其評價，按未攤銷成本為之。 

三、著作權：指依法取得或購入文學、藝術、學術、音樂、電影、翻譯或其他著作之出版、銷售、

表演權利；其評價，按未攤銷成本為之。 

四、電腦軟體：指對於購買或開發以供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行銷之電腦軟體；其評價，按未攤

銷之購入成本或自建立技術可行性至完成產品母版所發生之成本為之。但在建立技術可行性以

前所發生之成本，應作為研究發展費用。 

五、商譽：指出價取得之商譽；其減損測試應每年為之，已認列之商譽減損損失不得迴轉。 

自行發展之無形資產，其屬不能明確辨認者，不得列記為資產。 

研究支出及發展支出，除受委託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全數收回者外，須於發生當期以費用列帳。但

發展支出符合下列所有條件者，得予資本化；資本化之金額，不得超過預計未來可回收淨收益之現值，

即未來預期之收入減除再發生之研究發展費用、生產成本及銷管費用後之現值： 

一、完成該無形資產已達技術可行性。 

二、商業意圖完成該無形資產，並加以使用或出售。 

三、商業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該無形資產。 

四、無形資產本身或其產出，已有明確市場；該無形資產係供內部使用者，應已具有用性。 

五、商業具充足之技術、財務及其他資源，以完成此項發展計畫並使用或出售該無形資產。 

六、於發展期間歸屬於無形資產之支出，能可靠衡量。 

無形資產，應註明評價基礎；其經濟效益期限可合理估計者，應於效用存續期限內，以合理而有系統

之方法分期攤銷；其攤銷期限及計算方法，應予註明。 

無明確經濟效益期限之無形資產，不得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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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 37號 無形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 重點整理 
◎ 無形資產之定義： 

1.具有可辨認性:可分離→可與企業分離並個別或隨相關合約、資產或負債出售、移轉、授權、租

賃或交換。 

例如:一台經由電腦操控之機器設備，若無特定軟體則無法運作時，該軟體為該硬體不可缺少之

部分，此時應將其整體視為固定資產。 

2.可被企業控制 

3.具有未來經濟效益 

◎ 耐用年限: 

1.預期資產產生淨現金流入之期間未存在可預見之終止期限時，則耐用年限為非確定。 

2.因合約或其他法定權利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其耐用年限為合約或其他法定權利期間，與企業預

期使用資產之期間二者較短者。 

例如:公司意圖持續申請延展所取得之商標權且有證據支持該公司有能力持續更新該商標權,因該

商標權預期持續產生淨現金流入，故視為非確定耐用年限→該商標權將不予以攤銷。 

若未來公司決定將該商標權相關系列產品於 4年後停產→將按剩餘耐用年限 4年予以攤銷。 

◎ 殘值: 

1. 有限耐用年限無形資產之殘值應視為零。 

2. 除外: 有人承諾年限屆滿時購買該資產、資產具活絡市場。 

◎ 攤銷:非確定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不得攤銷。 

◎ 內部產生之商譽不得認列為資產。 

◎ 內部產生之品牌、刊頭、出版品名稱、客戶名單及其他性質類似之項目不得認列為無形資產。 

◎ 開辦活動之支出宜認列為費用。 

◎ 研究與發展 

1. 研究階段-費用 

2. 發展階段-達公報所述條件應認列為無形資產:重點→完成該無形資產已達技術可行性，使該無

形資產將可供使用或出售。 

◎ 企業合併時取得之無形資產 

1. 若被收購公司之無形資產(含研發計畫)公平價值能可靠衡量，則於收購日認列無形資產。(另依

5號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會計處理準則公報關於投資成本與股權淨值之差額處理) 

2. 商譽:採購買法之收購公司不得攤銷商譽。(詳見第 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 

◎ 減損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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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稅務處理 
所得稅法 (民國 98 年 05 月 27 日 修正) 
第 60 條 

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前項無形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 

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

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 

一、營業權以十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二、著作權以十五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民國 98 年 09 月 14 日 修正) 

第 96 條    各項耗竭及攤折： 

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 

（一）營業權為十年。 

（二）著作權為十五年。 

（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 

（四）商譽最低為五年。 

八、營利事業之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一律逐年依率提列不得間斷；其未提列者，應於應提列之年度

調整補列。 

 
<法規釋示函令> 

使用未經核准登記之專利權秘密方法所付代價不適用攤折規定  
主旨：貴公司使用未經核准登記取得專利權之秘密方法，所付之代價，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60 條有關

計提攤折之規定。 

說明：二、所得稅法第 60 條所稱之專利權，應以依照專利法規定，經主管官署核准登記者，始能提

列攤折額。貴公司使用未經核准登記取得專利權之秘密方法，所支付之代價，核與前開規定不符，不

得援用專利權攤折之規定辦理。（財政部 67/04/04台財稅第 32189號函） 

 
以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技術估價投資不適用攤折規定  

主旨：依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規定，以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技術作價投資者，不適用

所得稅法第 60條有關無形資產計提攤折之規定。 

說明：三、依所得稅法第 60條第 3項第 3款規定，專利權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

準。本案依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規定以專門技術作價投資，如為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

技術，及無法定享有年數可作為計算攤折之依據，應無前開有關攤折規定之適用。（財政部 67/04/04

台財稅第 3216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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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民國 93 年 12 月 28 日發布 ) 
第 4 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九、無形資產：指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事業名稱、品牌名稱、設計或模型、計畫、秘

密方法、營業秘密，或有關工業、商業或科學經驗之資訊或專門知識、各種特許權利、行銷網路、

客戶資料及其他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第 5 條 
適用本準則之交易類型如下： 

三、無形資產之移轉，包括買賣、交換、贈與或其他安排。 

四、無形資產之使用，包括授權、再授權、提供他人使用或其他安排。 

第 11 條 

適用於無形資產移轉及使用之常規交易方法如下： 

一、可比較未受控交易法。 

二、可比較利潤法。 

三、利潤分割法。 

四、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常規交易方法。 

 

 
<法院判決 重點摘錄>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判 字第 550 號 

裁判要旨：關於營利事業以經營團隊所擁有專門技術作價，如未取得專利權，形式上即不屬於所得稅

法第 60 條無形資產之範圍；且營利事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其團隊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其客觀上

之經濟價值及可使營利事業獲得之經濟效益實難以認定，更無法定可享有之年數可為估計攤折之標

準，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7 號有關無形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亦認為企業所擁有具備專業技能

之團隊，不符合無形資產「可被企業控制」之定義。基於課稅明確、公平原則，及避免租稅規避之考

量，自不宜將所得稅法第 60 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擴張解釋為包括「專門技術」在內。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2407號 : 原告(營利事業)之訴駁回 
重點：從屬關係(稅捐規避.TP移轉訂價查核)、無形資產評價準則(評估合理) 

三、被告(稅局)抗辯： 

(2)本件原告 9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元，被告以原告出價 3,460

萬元取得新眾公司之電腦產品技術、營業權、經銷代理權、客戶關係、工程技術、在建工程執行權、

專案規劃之相關技術及資料授與等（統稱營業權），按 5 年計算，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因無法提示

專業資產鑑價或公證機構之鑑價報告供參，且買賣雙方具有從屬關係，新眾公司連續數年度鉅額虧

損，否准認列營業權。 

四、得心證之理由： 

(3)經查，原告主張之契約書所稱之無形資產包括產品技術、營業權、經銷代理權、客戶關係、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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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在建工程執行權、專案規劃之相關技術及資料授與權，而且載明讓與標的為「自動化系統部成立

至今，所開發或自行取得之資料、資訊、know how、技術、著作權、經營代銷權、及其其他智慧財產

權」，參見所得稅法第 60 條「營業權、商標權、…」之規定，並參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無形資產應註明評價基礎，故被告援引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號第 18段規定，要求原告應

就無形資產移轉契約書所有細項作客觀、合理、公正之比較，始認定可作為攤銷之無形資產，自無疑

義。 

(4)至於，原告認為本件係單純之買賣行為，不適用企業併購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及財務會計準則第

25號公報者；就無形資產之估價，應針對本案無形資產移轉契約書作客觀評估進而認定其資產價值，

而原告提出之資產鑑價意見書，是採取營運現金流量折現法及經濟利潤折現法取代本益比的方式來評

估該部門之價值，其出發點與無形資產之估價，應針對本案無形資產移轉契約書所有細項，及其相關

內容為估價者，有相當之距離(被告抗辯(3)-這兩種方法在現行會計法規及理論，並沒有可以提供支持

的方法)，而原告取得者為無形資產，並非價購新眾公司之部門，上開資產鑑價意見書，自難據以評

估無形資產移轉契約書之價值，原告所稱自無可憑。 

另原告提出未完成工程試算表所列之金額為合約原始價，僅屬列表合計並無細目以供查考，原告並

未陳明與無形資產移轉契約書所有細項有如何之關聯，而進一步評估其價值，自無足採。 


